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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82                             证券简称：风帆股份 

 

风帆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摘要） 

 

本公司董事会根据非流通股东的书面委托，编制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要。

本说明书摘要摘自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阅读股

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全文。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由公司A股市场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协商，

解决相互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证券交易所对本次股

权分置改革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及本公

司股票的价值或者投资人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

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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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1、本公司非流通股份中存在国家股和国有法人股，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中，对该部分股份的处分尚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批同意。 

2、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需经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需经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存在无法获得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的可能。 

3、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次日起停牌，如果公司相

关股东会议否决了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公司将申请公司股票于相关股东会

议决议公告次日复牌；如果公司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公司董事会将及时与证券交易所、结算公司商定改革方案实施的时间安排并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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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内容提示 

 

一、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要点： 

本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以其持有的部分股份作为对价，支付给流通股股

东，以换取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份的流通权；本次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

股股东支付股份2,320万股，即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持有10

股流通股将获得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2.9股股份；在本公司此次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获得本次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且对价股份被划入流通股股东账户之日

起，本公司所有非流通股股东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二、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事项： 

风帆股份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

法》等相关规定，并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作出如下承诺：  

（1）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2）同意参加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并同意按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

议表决通过的方案执行； 

（3）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所持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在 12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五以上的非流通股

股东承诺，在前项承诺期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出售数量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 12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 24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

十； 

（4）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承诺，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

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12个月期满后，36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5）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承诺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



                       风帆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要） 

 5

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一的，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将及时履行公

告义务； 

（6）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承诺遵守诚实信用的原则，保证所披露的信息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承诺不进行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或者其他证券

欺诈行为。  

 

三、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日程安排 

1、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06年 1月 12日 

2、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现场会议召开日：2006年 1月 24日 

3、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时间：2006年 1月 20日、23日、24日、每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 

 

四、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公司股票停复牌安排  

1、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公司股票自 2005年 12月 23日起停牌，最晚于 2006

年 1月 6 日复牌，此段时期为股东沟通时期；  

2、本公司董事会将在 2006年 1月 5日之前公告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

沟通协商的情况、协商确定的改革方案，并申请公司股票于公告后下一交易日复

牌；  

3、如果本公司董事会未能在 2006年 1月 5日之前公告协商确定的改革方案，

本公司将刊登公告宣布取消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并申请公司股票于公告后下一交

易日复牌；  

4、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自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的次一交易日起至改革

规定程序结束之日公司股票停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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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查询和沟通渠道  

热线电话： 0312-3208529、0312-3215920           

传    真： 0312-3215920               

电子信箱：zhengquan@fengfan.com.cn 、ffgf@sail.com.cn 

公司网址：www.sail.com.cn 

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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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帆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摘要正文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一）改革方案概述 

1、对价安排的形式及数量： 

本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向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支付总

数为 2,320万股股份，作为对价以换取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非流通股份的流通权。 

截至股改说明书公告日，本公司流通股股份总额为 8,000万股；按上述对价

标准计算，在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在册的本公司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 股流通股

将获得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2.9股股份。 

 

2、对价安排的执行方式： 

本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以其持有的部分股份作为对价，支付给流通股股

东，以换取其所持有的公司非流通股份的流通权，即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在册的

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股流通股将获得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2.9股股份。 

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得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且对价股份被划入流

通股股东账户之后，本公司所有非流通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3、对价安排执行情况表： 

按照上述对价安排的形式、数量以及执行方式，截至股改说明书公告日，公

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对价安排执行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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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对价前 执行对价后 

执行对价的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占总股

本比例 

本次执行

对价股份

（股） 持股数（股） 

占总股

本比例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96,877,500 44.439% 16,286,652 80,590,848 36.968%

保定汇源蓄电池配件厂 37,346,600 17.132% 6,278,559 31,068,041 14.251%

保定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发展有限公司 3,124,300 1.433% 525,245 2,599,055 1.192%

保定天鹅化纤集团有限公司 325,800 0.149% 54,772 271,028 0.125%

乐凯胶片股份有限公司 325,800 0.149% 54,772 271,028 0.125%

合计 138,000,000 63.302% 23,200,000 114,800,000 52.661%

 

4、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流通预计时间表： 

按照上述对价安排的形式、数量以及执行方式，截至股改说明书公告日，公

司在方案实施后的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流通预计时间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所持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股） 

可上市 

流通时间 

（注 1） 

承诺的限售条件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80,590,848 T+48个月 方案实施日后 48个月内不上市 

保定汇源蓄电池配件厂 31,068,041 T+12个月 

方案实施日后 12个月内不上市；此

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

份，出售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在 12个月内不超过 5％，在 24个月

内不超过 10％ 

保定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发展有限公司 
2,599,055 T+12个月 方案实施日后 12个月内不上市 

保定天鹅化纤集团有限公司 271,028 T+12个月 方案实施日后 12个月内不上市 

乐凯胶片股份有限公司 271,028 T+12个月 方案实施日后 12个月内不上市 

注 1：T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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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股份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非流通股合计 138,000,000 -138,000,000 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0 114,800,000 114,800,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80,000,000 23,200,000 103,200,000

股份总额 218,000,000 0 218,000,000

 

（二）保荐机构对本次改革对价安排的分析意见 

1、确定合理的对价计算的基本观点 

（1）流通股单独流通、非流通股暂不流通是中国股票市场的一种政策性安

排，即所谓股权分置； 

（2）政策性的股权分置状态导致流通股股东对于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不

流通存在一种预期，从而使股票发行时的市盈率倍数超出完全市场发行的市盈率

倍数，即流通股股东在股票发行时为单独获得流通权付出了溢价，即所谓流通权

价值； 

（3）以完全市场经验市盈率作为公司发行股票时合理市盈率的标准，可以

得出公司发行股票时的超额市盈率倍数，此超额市盈率倍数可以作为计算流通权

价值的参考； 

（4）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提出要获得其所持股票的流通权，这将打破流通股

股东的稳定预期，从而影响流通股股东的流通权价值，理论上流通权价值将归于

零，因此，非流通股股东必须为此支付相当于流通股股东流通权价值的对价。 

2、对价计算的公式 

根据上述对价计算的原则，流通权的价值计算公式为： 

每股流通权的价值＝发行时超额市盈率的倍数×公司每股税后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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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超额市盈率的估算 

风帆股份 A股于 2004年 7月 14日发行上市；完全市场上同行业上市公司

同期的市盈率平均水平为 13.37 倍（数据来自彭博资讯，如下表所示），以此作

为完全市场市盈率的估算值。风帆股份 A 股发行时，市场处于一个股权分置的

状态，其实际发行市盈率为 19.72倍（基于 2003年每股收益），因此可以估算出

用来计算公司流通股流通权价值的超额市盈率倍数为 6.35倍。 

股票代码 

交易所代码 

（彭博资讯） 公司名称 

2004年 7月   
平均市盈率 

1211 HK 比亚迪股份 14.86  
1043 HK 光宇国际 8.46  
GB US GREATBATCH INC 20.62  
CHLR IN EXIDE INDUSTRIES LTD 11.93  
6121 TT SIMPLO TECHNOLOGY CO LTD 9.39  
ENR US ENERGIZER HOLDINGS INC 14.47  
CEA GR CEAG AG 18.60  
AMRJ IN AMARA RAJA BATTERIES LTD 13.82  
038990 KS NEXCON TECHNOLOGY CO LTD 11.43  
1537 TT KUNG LONG BATTERIES INDUSTRI 12.12  
PANA IN PANASONIC BATTERY INDIA CO L 7.66  
ZNCM US ZUNICOM INC 21.47  
TNRK US TNR TECHNICAL INC 13.42  
OTI AU ORIENTAL TECHNOLOGIES INVEST 8.86  

平均值 13.37  

 

4、流通权价值的计算 

流通权的总价值＝超额市盈率的倍数×发行时每股税后利润×发行时的流

通股股数 

＝6.35×0.29元/股×80,000,000股 

＝147,320,000元 

 

5、流通权的总价值所对应的流通股股数 

流通权的总价值所对应的流通股股数＝流通权的总价值÷股票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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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2005年 12月 22日为计算参考日，以该日公司股票收盘价每股 6.87元计

算，流通权的总价值所对应的流通股股数为： 

147,320,000÷6.87＝21,443,959股 

6、流通权的总价值所对应的对价支付比例 

＝流通权的总价值所对应的流通股股数÷现有流通股股数 

＝21,443,959股÷80,000,000股 

＝0.268股 

即每 10 股流通股获得 2.68股的对价。 

为进一步保护流通股股东的利益，本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一致同意，在现

有流通股股本的基础上，按照每 10 股流通股获得 2.9 股股份的比例向流通股股

东支付对价。 

 

7、对价水平安排的合理性分析 

根据上述分析，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为取得所持股票的上市流通权而支付的

23,200,000股对价相对上述对价总价值所对应的公司流通股股数 21,443,959股多

出 1,756,041股，多出比例为 8.19%。 

因此，保荐机构认为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所支付的

对价水平合理，维护了流通股股东的利益。 

 

二、非流通股股东做出的承诺事项以及为履行其承诺义务提供的保证措施

安排 

1、承诺事项 

（1）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2）同意参加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并同意按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

议表决通过的方案执行； 

（3）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所持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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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2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五以上的非流通股

股东承诺，在前项承诺期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出售数量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 12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 24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

十； 

(4)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承诺，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

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12个月期满后，36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5）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承诺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

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一的，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将及时履行公

告义务； 

（6）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承诺遵守诚实信用的原则，保证所披露的信息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承诺不进行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或者其他证券

欺诈行为。  

 

2、履约方式、履约时间、履约能力分析、履约风险防范对策 

（1）履约方式：本公司分别作出承诺的非流通股股东（以下简称“相关承

诺人”）同意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在上

述承诺锁定期内对相关承诺人所持原非流通股股份进行锁定，从技术上为相关承

诺人履行上述承诺义务提供保证。 

（2）履约时间：相关承诺人的履约时间自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

起，至各相关承诺人所持股份的锁定期期满为止。 

（3）履约能力分析：由于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将在上述承诺锁定期内对

相关承诺人所持原非流通股股份进行锁定，相关承诺人在其相对应的锁定期内将

无法通过交易所挂牌出售该部分股份，上述措施从技术上为相关承诺人履行上述

承诺义务提供了保证，因此相关承诺人有能力履行上述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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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履约风险防范对策：由于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将在上述承诺锁定期

内对相关承诺人所持原非流通股股份进行锁定，相关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的风险

已得到合理规避。 

3、承诺事项的履约担保安排 

由于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将在上述承诺锁定期内对相关承诺人所持原非

流通股股份进行锁定，故承诺事项不涉及履约担保安排。 

4、承诺事项的违约责任 

相关承诺人若违反其各自承诺义务的，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承担违约责任。 

5、承诺人声明 

全体相关承诺人作出如下声明：“本承诺人将忠实履行承诺，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除非受让人同意并有能力承担承诺责任，本承诺人将不转让所持有的股

份。” 

 

三、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及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数量、比例和有无权属争议、质押、冻结情况 

公司第一大非流通股股东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

并以书面形式委托公司董事会召开相关股东会议，审议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截至本说明书公告日，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持有公司非流通股股份数

96,877,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4.44%，占公司非流通股股份总数的 70.20%。 

根据相关核查及其所作承诺，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所持公司股份系其各

自合法持有，没有设置任何质押、抵押、担保或涉及任何争议、诉讼、冻结、

扣押等或有任何第三者主张权利，亦无权属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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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及其处理方案 

（一）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存在被质押、转让、

司法冻结、扣划且不足以支付对价的风险，从而导致本次改革失败或中止。 

处理方案：如果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发生质

押、转让、司法冻结、扣划，以致无法支付对价时，公司将督促其尽快予以解决；

如果方案实施前仍未解决，则终止方案实施。 

（二）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规定，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

份处置需经有权部门批准，应当在网络投票开始前取得批准文件。本次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涉及国有资产处置，需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本方案能否取得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批准存在不确定性。 

处理方案：若在网络投票第一天前仍无法取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批

准，则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延期召开本次相关股东会议。 

（三）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相关股东会议投票表决改

革方案，须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经参加表决的

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因此本次股权分置改革能否顺利实

施尚有待相关股东会议的批准。 

处理方案：公司董事会将协助非流通股股东，通过投资者座谈会、媒体说明

会、网上路演、走访机构投资者、发放征求意见函等多种方式，与流通股股东进

行充分沟通和协商，同时公布热线电话、传真及电子信箱，广泛征求流通股股东

的意见，使改革方案的形成具有广泛的股东基础；如相关股东会议未能批准股权

分置改革方案，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将不会付诸实施。 

（四）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通过股权分置改革将获得上市流通

权，并将在未来增加资本市场中的股票供应量，从而改变目前流通股股东关于股

票流通量的预期，因此其市场影响蕴含一定的不确定性，存在引致股票价格大幅

度波动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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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方案：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为保持资本市场稳定，增强股东持股信心，

稳定市场关于未来公司股票供应量的预期，按照有关规定对其所持股份的上市流

通进行锁定以减少对公司股票价格的影响。 

 

五、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 

（一）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 

1、保荐机构：华欧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浦东银城东路139号华能联合大厦1楼 

法定代表人：陈学荣 

保荐代表人：范翔辉 

项目主办人：王新仁  

项目协办人：夏智武 

电      话：021-38784818 

传      真：021-68865411 

 

2、保荐机构持股情况说明 

经核查，华欧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风帆股份董事会公告本说明书的前两

日未持有公司流通股股份，在风帆股份董事会公告本说明书前六个月内未买卖公

司流通股股份。 

3、公司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聘请的保荐机构华欧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就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出具了保荐意见，其结论如下： 

“风帆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

和诚实信用及自愿原则，支付的对价合理。公司及非流通股股东按照法律程序履

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股权分置改革的程序及内容符合现行相关法律、法

规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

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基于上述理由，本保荐机构愿意推荐风帆股份有限公

司进行股权分置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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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律师事务所 

1、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颐合律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7号光华长安大厦2座1910室 

负 责 人：付朝晖 

签字律师：李清荣 王悦 

电    话：010－65178866 

传    真：010－65180276 

2、律师事务所持股情况说明 

经核查，律师事务所在公司董事会公告本说明书的前两日未持有公司流通股

股份，在公司董事会公告本说明书前六个月内未买卖公司流通股股份。 

3、公司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聘请的北京市颐合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股权分置

改革出具了法律意见，其结论如下：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符合《管理办法》、《操作指引》、及其他法律法

规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尚需获得国有资产监管部门的批

准，及股份公司相关股东会议的决议同意。就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已

经进行的程序符合《管理办法》、《操作指引》、及其他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如果将进行的实施程序得以完整、合法、有效地执行，本次股权分置改革

方案实施程序符合《管理办法》、《操作指引》、及其他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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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风帆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要）》之签

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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